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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怎么看数字货币的本质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何德旭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苗文龙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比如，Facebook

就推出了数字货币 Libra（现已更名为 Diem）计划。这种私人数字货币（即非官方数字货币）的

出现，不但引发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密切关注，而且“刺激”了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加快官方数字

货币的设计进程。其原因在于：各国中央银行担心一旦 Libra（Diem）成为一种超主权货币，将

影响或架空本国的货币发行权和金融监管权，乃至形成对本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冲击。 

    这一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更为深入地认识货币，进而更为清晰地认识数字货币。 

    准确界定货币的本质对清晰认识数字货币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学术界关于

货币本质的观点主要有“商品货币论”（或“交易货币论”）和“债务货币论”两种。 

    先看前者。主流经济学教材一般采用“商品货币论”的说法。由于实物交换存在不便利性和

低效率，为了促进交换的发展，人们的交换需要货币作为媒介，因而出现了诸如牲畜、烟草、皮

革、金银铜铁、钻石等商品充当交易媒介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物货币让位于纸币，继而

出现银行货币或者支票存单。总的来看，我们在对货币的描述中，包含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

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金银具有便携性、可分割性、

价值稳定等特征，从而在一定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商品货币；当经济规模和信用创新发展到一定阶

段，为便利交易、提高市场效率，货币向更简单抽象的形式转化。同时，由于货币成色、货币数

量等问题，政府逐渐垄断了可兑换货币和不可兑换货币的发行，并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奠定

基础。 

    不过，“商品货币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既然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就应当具有一定的价值，

那为什么几乎没有价值的纸币能够广泛流通？此外，“商品货币论”还因为缺少确凿的历史记载

而被质疑。 

    再看后者。“债务货币论”从货币起源的有关记载来质疑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交易便利性，

认为货币是债务关系的反映和度量。有学者认为，货币可以交换商品，商品也可以交换货币，但

是，商品不能直接交换商品，因此推论出货币不可能是商品。“债务货币论”还常举出一些具有

史料记载的实例来说明“货币起源于债务的表示与流通”，即货币作为债务的表现形式蕴含着最

初债务人的承诺或义务，对货币持有者而言即象征着可实现的特定权利。 

    当然，“债务货币论”也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一，既然货币只是债务关系的符号，当人们

对初始债务人普遍信任时就会履行记账和清偿职能，那么同一初始债务人发行的相同数量、不同

币材的货币，人们应将其看作相等数量的债务，但实际上却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

则”。解释这一问题，必然要回到货币币材的价值区别上。其二，货币起源实例凌乱，有些实例

难以用同一种理论进行解释。 

    总的来看，“商品货币论”可以成功解释具有一定价值的实物形式的货币，“债务货币论”可

以成功解释不具有任何价值的符号形式的货币，两者或许在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得出：货币的本质是在一定范围内人们达成共识或一致认同的、用来衡量

经济往来数量的规则或方法的代表，具有一种公众共同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在不同时期，这

种代表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由制度和技术共同决定。这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货币是一种经济

往来规则或方法的代表，其形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一种符号；二是这种规则或方法及其代表

形式得到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可以是非正规制度的约定俗成，也可以是正规制度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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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参与人们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弹性，这个范围主要是由达成共识的制度成本来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随时要与陌生人发生经济关系，而且还需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当交易范

围扩大到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难以被忽略、人们难以掌握经济主体的真实信用风险时，没有价值的

符号或物品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真正的货币。 

    以上这些，都为我们清晰认识数字货币的本质，以及判断某一种所谓的数字货币是否具有货

币的性质和职能给出了依据。 

    那么，Libra（Diem）这个私人数字货币是否称得上是货币呢？我们通过分析目前其披露的运

行机制、技术原理，再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基本

具备了货币的本质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主要职能，但在货

币的技术共识、规则共识和安全共识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其存在的各类风险仍然难以

预判。 

    从这个角度看，Facebook提出的相关数字货币计划要变为现实，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不同形式的数字货币相继出现，这已

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对数字货币法定化发展的认知已经

达成共识。 

    在此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加快推进对数字货币的探索，积极应对私人数字货币出现带来的挑

战。具体来看，可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逐步完善央行数字货

币的发行程序与功能；二是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技术的基础上，和与我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合

作设计多国区域数字货币，形成数字货币联盟，并优先使用区域数字货币；三是积极参加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关于数字货币监管规则的制定，争取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